[bookmark: _GoBack]投标函
致：[招标人全称]（及招标代理机构 [招标代理机构全称，若有]）
根据贵方组织的 [项目名称]（项目编号：[填写项目编号]）招标活动，我方（投标人全称）已仔细研究招标文件（含澄清、修改文件）及相关附件的全部内容，充分理解并接受招标文件的各项要求，自愿参加本项目投标，并作出如下承诺：
一、我方同意按招标文件规定的技术标准、服务要求及商务条款，提供本项目所需的 [产品 / 工程 / 服务，根据项目类型填写]，投标总报价为人民币 [大写金额] 元（小写：¥[阿拉伯数字金额]）。该报价已包含完成招标范围所需的全部费用（如设备费、人工费、材料费、运输费、税费、服务费等），除招标文件约定的变更外，我方不再另行收取任何费用。
二、我方承诺投标有效期自投标截止日起 [XX 个日历天]，在此期间，本投标文件对我方具有法律约束力，我方不得擅自修改、撤回投标文件。若贵方要求延长投标有效期，我方将在收到通知后 [XX 日内] 书面答复，同意延长的，投标保证金有效期同步顺延。
三、我方承诺已具备招标文件规定的全部投标人资格条件（包括法人资格、专项资质、业绩要求、信用状况等），所提供的资格证明文件、业绩材料、承诺函等全部资料真实、合法、有效，无虚假陈述、隐瞒事实等违规情形。
四、我方承诺若中标，将在收到中标通知书后 [XX 个日历天] 内与贵方签订合同，并严格按照招标文件、投标文件及合同约定履行义务，确保按期、保质完成项目任务；不将项目转包、不擅自分包（如需分包，将按招标文件要求提前报备并经贵方书面同意）；严格遵守安全生产、环境保护等相关规定，承担相应责任。
五、我方已按招标文件要求缴纳投标保证金（金额：人民币 [大写金额] 元），若发生串通投标、提供虚假材料、中标后无正当理由拒签合同等违规行为，自愿接受没收投标保证金的处理，并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。
六、我方愿意承担与本次投标相关的全部费用（包括文件编制、递交、踏勘现场等），无论投标结果如何，贵方无需退还该等费用。
七、其他补充承诺：[如有额外优惠、增值服务等，可在此列明，如 “质保期延长至 XX 年”“免费提供 XX 人次培训” 等，无则填写 “无”]
综上，我方恳请贵方接受我方投标，并望成为本项目的中标人。
投标人全称（加盖公章）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（签字 / 盖章）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地址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联系电话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日期：______年____月____日
（注：文档部分内容可能由 AI 生成）
